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	姓 名
	
	單  位
	

	現　職
職　稱
	
	到　校
日  期
	　　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日

	現職教   師證書
	字第         號
	起  資  年  月
	年         月

	擬升等   職  級
	[bookmark: Check3][bookmark: Check1]|_| 講師    |_| 助理教授
[bookmark: Check4][bookmark: Check2]|_| 副教授  |_| 教授

	擬升等
日  期
	年         月      

	升  等
年　資
	專  任
	本校：      年    月
外校：      年    月
	合　計
年　資
	　　年　　月
	備註：年資計算至申
請升等當年7
月（或1月）
底止，兼任教
師年資折半計
算。

	
	兼  任
	本校：      年    月
外校：      年    月
	
	
	

	升等
類別
	[bookmark: Check14]|_|學位申請      |_|技術報告
[bookmark: Check15]|_|著作申請      |_|展演申請
[bookmark: Check16]|_|作品申請      |_|成就證明 
	升等
類科
	|_|人文社會等類科     |_|理工醫農等類科
[bookmark: Check17][bookmark: Check18]|_|藝術類科（|_|美術類|_|設計類）　|_|體育     
|_|應用科技　|_|教學實務（教學實踐研究）

	最高
學  歷
	


（   年    月取得     學位）
	經  歷
	

	全時研   究進修
	[bookmark: Check5]|_|是
[bookmark: Check6]|_|否
	期間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止。
合計：        年    月。（勾選「否」者免填）

	借 調
年 資
	[bookmark: Check7]|_|是
[bookmark: Check8]|_|否
	期間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止。
合計：　      年    月。（勾選「否」者免填）

	升等依   據規定
	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　　　條第　　　款規定辦理。

	代表著
作（作
品）名稱
	
	出版
處所
	
	出版
年月日
	

	升等著作
比對結果
	請送審人填寫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著作符合學術倫理聲明書，並提供圖資處所有著作電子檔，以利協助比對，另請圖資處提供比對結果。 圖資處核章：

	申請人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　（簽章）

	系（所）教評會
	年　  月　  　日    學 年 度   第    學期第　　次教評會審議通過。
系（所）主管核章：

	院教
評會
	年　  月　  　日    學 年 度   第    學期第　　次教評會審議通過。
院長核章：

	教務處
	
	人事室
	
	校　長
	


※教師須經學校聘任，有實際任教且授課事實者，始得申請升等。


景文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升等資格審核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 名
	
	單  位
	
	現職職稱
	

	升等
類型
	[bookmark: Check24][bookmark: Check25]|_|  學位申請    （|_|  國內學位       |_|  國外學位）    |_|  著作申請      
|_|  技術報告   （ |_|  展演申請       |_|  作品申請  ）  |_|  成就證明

	擬升等      職  級
	|_| 講師       |_| 助理教授
|_| 副教授     |_| 教授

	任教
科目
	

	
大專以   上學歷
	學校名稱
	系所
	學位名稱
	修業起迄年月
	授予學位年月
	國家或地區

	
	
	
	
	  年     月至  年     月
	  年     月至  年     月
	

	
	
	
	
	  年     月至  年     月
	  年     月至  年     月
	

	
	
	
	
	  年     月至  年     月
	  年     月至  年     月
	

	論文
名稱
	碩士論文：
	指導教授
	

	
	博士論文：
	指導教授
	

	申請人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   　（簽章）

	研發處
	[bookmark: _GoBack]產學績效：獲得本校「獎勵教師研究辦法」第3條第1及2款之獎助點數：         點。
	研發處核章：

	教務處
	以教學實務成果申請者：|_|符合  |_|未符合
升等前3學年教師教學學生問卷調查表統計，原始成績排名順序平均於全校教師前50%者。
	教務處核章：

	系（所）教評會
	教師申請升等資格審核欄

	
	一、具擬升等職級之前一等級服務年資滿3年（含）以上。
二、具有前一等級之後具體匿名審稿之期刊論文    篇以上或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    件以上/
三、教學服務成績：          分；|_|推薦    |_|不推薦
四、產學績效點數：          點（請依研發處核定之點數填寫）。
五、送審代表著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。任教科目：  

	
	以專門著作申請者：
|_|均符合出版公開發行（期刊發表）規定
|_|均為前一等級之後出版公開發行（期刊發表）
|_|研討會論文，有審查程序且有集結成冊公開發行
|_|代表著作若有合著人，檢附合著人證明
	以學位論文申請者：
|_|已繳交國內/國外學校畢業證書、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(國外證書須完成驗證)
· 如以國外學位送審者，另應繳交文件：
|_|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（須完成驗證）
|_|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
|_|個人入出境紀錄

	
	年　   月　  　日    學 年 度   第    學期第　　次教評會審議通過
升等   |_| 講師 |_| 助理教授  |_| 副教授  |_| 教授

	
	系（所）主管核章
	

	院教
評會
	年　   月　  　日    學 年 度   第    學期第　　次教評會審議通過。

	
	院長核章
	



